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推展 

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工作補助作業計畫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2 日新北府社字第 1083317843 號核定 
壹、依據： 

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 

二、 新北市政府補助機關學校團體及個人作業要點。 

貳、目的：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為結合民間力量推展本市家庭暴力(含兒童少

年保護)、性侵害、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工作之推動，特訂定本計畫。 

參、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肆、補助對象： 

一、 依法登記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人民團體、基金會、社區發展協會等設立 1 年以

上，其會務組織及運作健全且該機構團體設立宗旨符合社會福利者。 

二、 輔導本轄之社區組織
1
。 

伍、補助項目或範圍： 

一、 辦理本市家庭暴力、兒少保護、性侵害、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等暴力防治宣廣

活動。 

二、 辦理本市家庭暴力、兒少保護、性侵害、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等暴力防治研習

訓練、團體、講座、觀摩等活動。 

三、 辦理本市防治網絡專業人力教育訓練、整合團隊督導、共識營隊等活動。 

四、 其他配合新北市政府政策之專案活動。 

陸、補助原則： 

一、 依本中心預算額度，申請計畫內容、執行能力、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核定補

助經費。 

二、 申請計畫經費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自籌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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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核定

項目之額度總和，每案補助上限以八十萬為原則；惟配合本中心政策性要求，經

專案簽准補助者，補助金額不受自籌款限制。 

三、 申請單位得同時申請不同補助項目，同一補助項目限申請一次，惟基於本中心政

策考量配合辦理者，其金額及次數得酌予調整
3
。 

四、 申請補助計畫應與本中心防治業務有關，且對地方發展及改善環境有具體成效之

事項，辦理活動計畫內容涉有獎金及紀念品之費用，應由受補助之單位自籌。 

柒、補助標準： 

一、 講師鐘點費：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補助 2,000 元、內聘講師每小時最高補助 1,000

元，未滿 1 小時者減半支給。 

二、 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次最高補助 2,500 元，受補助單位人員出席該受補助之

相關會議，均不得支領出席費。 

                                                      1社區組織如守望相助隊、村里辦公室、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居家服務與送餐單位等。 2依據新北市政府補助機關學校團體及個人作業要點第六點規定略以，民間團體辦理公益活動申請補助者，其自籌經費不得低於總經費百分之七十五，又民間團體經主政機關評估可提升本府形象或擴大公益效果者，經本府專案核准，得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但當年度不得再申請補助。 
3依據新北市政府補助機關學校團體及個人作業要點第七點略以，民間團體提出之同一計畫不得向本府不同機關重複申請補助；一經查獲，撤銷補助並追繳補助款，且一年內不得再申請補助。 



三、 膳費：辦理會議、活動、研習訓練及服務方案等，每人每餐最高補助 80 元、桌

餐每桌最高補助 5,000 元
4
，且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500 元。 

四、 交通費：依申請計畫採實報實銷（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

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每日每輛車最

高補助 1 萬元。 

五、 志工車馬費：運用志工從事宣導活動，每人每日至多補助 100 元，且不重複領取；

運用志工從事諮詢或關懷訪視等服務，每人每日至多補助 150 元，每人每月至多

服務 21日為限。 

六、 臨時酬勞費：依政府規定之每小時基本工資補助。但每人每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

定每月基本工資，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臨時酬勞費。 

七、 撰稿費（中文）：最高標準依每千字 680 元計。 

八、 保險費：辦理申請宣導活動計畫相關保險。 

九、 雜項費用：以申請計畫總金額百分之五為限。 

十、 印刷費、宣導推廣費
5
、場地佈置(租借)費、器材租借費：依申請計畫內容覈實補

助。 

捌、申請規定： 

申請補助案件採事前審核原則，申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前 1 個月備妥相關文件
6
提出申

請，但未及於期限內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同意者，得不受期間之限制。 

玖、核銷規定：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當年度 11月最後 1 個工作日前檢附相關文件
7
報送本中心辦理核

銷作業，如核定文上敘明辦理核銷期限，得不受期間之限制。 

二、 受補助之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依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

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如有發現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

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

年至五年。 

三、 受補助單位應妥善保存申請資料（含成果報告、照片及原始支出憑證）10 年以上，

以備本中心及審計單位查核。 

壹拾、 本計畫未盡事宜，依本府補助機關學校團體及個人作業要點規定及準用衛生福利

部當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4桌餐 1 桌以 10 人計，包含茶水、飲料等相關費用，至多不超過 5,000 元。 5印刷費、宣導推廣費：補助網頁設計及維護、印刷費，含單張、海報、活動手冊、短片（含光碟影片）、媒體及網路宣導等，並應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6申請單位應備妥公文、計畫書(含經費概算表)、聲明書、單位立案證明或佐證資料、領據、專戶封面影本等。申請單位如未設有專戶，請檢附單位撥款帳戶封面影本，本中心將俟計畫執行後再辦理撥款事宜。 
7受補助單位應備妥公文、核定文、領據(未申請預付補助款之單位須檢附)、支出明細表、支出原始憑證、成果報告(原則上一式 5 份，如核定文另有規定，依核定文要求辦理)、賸餘款等。 


